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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專款專用於提升護理人力之配置及護理人員獎勵措施。 

二、此外，行政院衛生署亦積極研修「護理人員法」、「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要點」，以完善輔助

護理人力制度，減輕護理人員工作負擔；辦理本土化磁力醫院認證及護理人力回流計畫，鼓

勵醫院採行具吸引力之留任措施；已於 100 年 11 月 1 日將「醫療機構與護理人員勞動契約建

議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及 「醫院聘僱員工期間勞動條件常見不符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規

之事項」行文各醫院，供各醫院依循，以保障護理人員權益。另醫院評鑑亦納入勞動條件檢

查結果指標及研擬護理工時規範。未來該署仍將朝提升護理人力配置、辦理獎勵措施及強化

護理人員專業能力三方向持續推動，以改善護理執業環境。 

三、為督促醫療院所確實遵守勞動相關法令，有關醫護人員超時工作及工資給付向係行政院勞委會

勞動檢查重點。該會自 97 年起，每年均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。對於個案之申訴，均即交由

各勞動檢查機構查處，其有違反勞動相關法規情事者，除依法處罰外，並責其改善，以維醫

護人員權益。 

（二十一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改善護理執業困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21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62） 

李委員就改善護理執業困境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改善醫護人員工作條件，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100 年公告修正之「醫院評鑑基準」，已將護

理人力列為必要項目，必要項目未通過，醫院評鑑即不合格，未來並將研議於該基準納入三

班護病比。另該署曾於 100 年 3 月至 8 月邀集護理、助產人員等 14 類醫事人員之全聯會、醫

療機構代表、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及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共召開 8 次醫療機構人力標

準研修會議，調高護產人力配置標準，由原來一般病床每 4 床必須有 1 名以上護理人員，修

改為 50 床以上醫院每 3 床必須有 1 名以上護理人員，且提升加護病房及門診人力設置。該署

並已於本（101）年 4 月 9 日修正公告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」，將函請各地方衛生局加強宣導

，並定期或不定期加以查核。又該署已推動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」，

依方案計算公式計算護理人數之比值結果排序前 70%者給予獎勵。本（101）年已議定 20 億

元，專款專用於提升護理人力之配置及護理人員獎勵措施。 

二、此外，行政院衛生署亦積極研修「護理人員法」、「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要點」，以完善輔助

護理人力制度，減輕護理人員工作負擔；辦理本土化磁力醫院認證及護理人力回流計畫，鼓

勵醫院採行具吸引力之留任措施；已於 100 年 11 月 1 日將「醫療機構與護理人員勞動契約建

議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及 「醫院聘僱員工期間勞動條件常見不符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規

之事項」行文各醫院，供各醫院依循，以保障護理人員權益。另醫院評鑑亦納入勞動條件檢

查結果指標及研擬護理工時規範。未來該署仍將朝提升護理人力配置、辦理獎勵措施及強化

護理人員專業能力三方向持續推動，以改善護理執業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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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督促醫療院所確實遵守勞動相關法令，有關醫護人員超時工作及工資給付向係行政院勞委會

勞動檢查重點。該會自 97 年起，每年均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。對於個案之申訴，均即交由

各勞動檢查機構查處，其有違反勞動相關法規情事者，除依法處罰外，並責其改善，以維醫

護人員權益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育敏就兒童沈迷 3C 產品，視力可能受到不

良影響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22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70） 

王委員就兒童沈迷 3C 產品，視力可能受到不良影響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為促進學幼童視力健康，行政院衛生署已加強推動下列措施： 

(一)製作近視防治宣導帶及衛教單張，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及 7-11 超商平臺加強宣導預防近視

之方法、避免長時間近距離用眼、每用眼 30 分鐘至 40 分鐘應休息 10 分鐘，以及戶外活

動有益眼睛健康等視力保健資訊。 

(二)於新版兒童健康手冊增列視力保健之衛教資訊及檢核題項，提醒家長重視幼兒視力保健

；另針對 1 歲半至 2 歲及 3 歲至未滿 7 歲兒童於兒童預防保健服務提供斜弱視檢查之遮

蓋測試及亂點立體圖之檢查，並由醫護人員提供衛教宣導。 

(三)積極於全國 22 個地方政府提供滿 4 歲至 5 歲之就學及社區兒童進行斜弱視及視力篩檢，

由受過訓練之幼托園所老師及教保人員進行初篩，經發現異常個案，均予以衛教並轉介

至眼科醫療院所複檢、矯治。 

(四)結合教育部定期辦理學生健康檢查，另透過學校衛生委員會，討論學童近視防治相關問

題，納入學校生活常規管理項目，以提供支持性環境，並建立以學校為平臺，落實學校

對視力檢查異常之學童，應自行或協助家長實施健康指導，輔導學童進行轉介矯治之措

施等相關規定之輔導網絡。 

(五)加強近視防治之研究，辦理近視流行病學及防治策略相關文獻回顧，找出近視危險因子

及預防近視之方法，以有效減緩近視度數之惡化，提升近視防治之成效，作為施政之參

考。 

二、為確保兒少上網安全，教育部已從學生、教師、學校及家長等四方面積極推動下列兒少安全上

網與資訊倫理措施： 

(一)學生方面： 

1.將「資訊教育」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資訊教育重大議題之核心能力「資

訊科技與人類社會」，其學習內涵包括資訊倫理、資訊相關法律、正確使用網路及善

用網路科技擴大人文關懷等內容。 

2.於各地方政府教育網路中心設置不當資訊存取過濾系統，對於色情、賭博、暴力恐怖


